贵阳市规划建设“15分钟文化生活圈”

工作考核办法

（2021-2023年）

为认真做好贵阳贵安“一圈两场三改”规划工作，围绕“教业文卫体、老幼食住行”重点工作内容，建设好“15分钟文化生活圈”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，根据《贵阳贵安“一圈两场三改”规划建设攻坚三年行动计划（2021-2023）》和《贵阳市建设“15分钟文化生活圈”实施方案》，落实高质量考核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考核办法。

一、考核对象

各区（市、县）政府，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管委会，贵安新区各乡（镇）。

二、考核内容

（一）乡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建设

1.应选择乡、镇中心或交通便利、人口集中的地域，便于群众聚焦活动，且易于疏散，应符合所在城镇的镇（乡）总体规划。宜结合乡镇（街道）广场、公园绿地等公共活动空间综合布置，可与其他文化、社会教育、社会服务设施合并建设，但不宜与乡、镇政府办公楼合并建设，建筑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。

2.应包含文化体育活动用房、书刊阅览用房、教育培训用房、网络信息服务用房、管理与辅助用房等。

（二）村（社区）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
1.应建在人员相对集中、交通便利、方便群众开展活动的位置，主要依托村（社区）党组织活动场所、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、文化活动室、闲置中小学校、新建住宅小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以及其他城乡综合公共服务设施，在明确产权归属、保证服务接续的基础上进行集合建设，建筑面积不少于150平方米。
2.应包含农家书屋（阅览室）、公共数字文化活动室、文体活动室、陈列室（村史室）、志愿者服务工作站、广播室、戏台等。

考核标准

（一）乡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

1.建筑面积大于等于300平方米。
2.功能室齐全且管理规范：
（1）文化体育活动用房：含多功能活动厅、体育健身室（乒乓球、台球、健身、棋牌等）；
（2）书刊阅览用房：含书刊阅览室、少年儿童图书阅览室（可与阅览室共用设专区）、电子阅览室；
（3）教育培训用房：含教室（培训教室）、视听室；
（4）网络信息服务用房：含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室、微机室（可以与电子阅览室共用）并可提供免费上网服务、广播电视服务室；
（5）管理用房和辅助用房：含管理室、库房；
（6）志愿服务站点：配备饮用水、桌椅、雨伞、针线、充电器等必要便民服务设施，志愿服务者规范使用“志愿服务”标识、标牌，志愿者佩戴统一的袖标或标识。

（二）村（社区）综合文化服务中心
1.建筑面积大于等于150平方米。

2.功能室齐全且管理规范：
（1）文体活动室；

（2）阅览室（农家书屋、科普室）；

（3）陈列室（村史室）；

（4）影音广播室；

（5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室（含电子阅览室，电子阅览室能提供免费上网服务）；
（6）志愿服务站点：配备饮用水、桌椅、雨伞、针线、充电器等必要便民服务设施，志愿服务者规范使用“志愿服务”标识、标牌，志愿者佩戴统一的袖标或标识。

四、考核方式

（一）部门考核

 根据各地工作推进进度，委托第三方专业测评机构进行实地考核并查阅资料，每月通报考核结果，对存在问题的综合文化站、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提出整改要求，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。市文化和旅游局定期不定期进行抽查验收。

（二）综合考核

配合市指挥部办公室和市督办督查局，核准指标情况和数据，审定考核结果。

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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